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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阿克苏地区绿色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涉及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变更事项的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债权代理人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 689号）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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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2020 年阿克苏地区绿色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专项债券债权代理协议》（以下简称《债权代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

露文件以及阿克苏地区绿色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出具的

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债权代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债权代理人、海通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海通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海通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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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 2022 年 12 月 1 日披露的《阿克苏地区绿色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名称变更、注册资本变更、经营范围变更的公告》，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根据阿克苏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绿色实业公司对公司章程

进行修正的回复意见》：鉴于此次对章程修改内容变更公司名称、变更注册资本

金事宜、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企业已经董事会研究并经律师审查，且变更公司名

称、变更注册资本金事宜已征求财政局意见并按程序报请地委、行署会议审议通

过，我委原则同意你公司董事会意见对章程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1、本次变更情况如下： 

（1）原公司章程第二条为，公司名称：中文全称：阿克苏地区绿色实业开

发有限公司。中文简称：绿色实业。 

现变更为，公司名称：中文全称：阿克苏地区绿色实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绿色集团。 

（2）原公司章程第四条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由股东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阿 克 苏 地 区 财 政 局 出 资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1165290001057741X9。出资情况：52,220万元人民币已于 2020年 12 月 31日出

资到位，剩余 47,800万元人民币于 2049年 12月 31日出资到位，出资比例 100%，

出资方式为货币。 

现变更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万元，股东姓名或者名称、出资

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时间 出资方式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

苏地区财政局 

15 1993年 8月 4日  

 

 

 

货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

苏地区财政局 

6985 2005年 9月 8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

苏地区财政局 

3000 2013年 5月 27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

苏地区财政局 

90000 2021年 9月 1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

苏地区财政局 

100000 2049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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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公司章程第十二条为，公司经营范围是：金融产业投资、医疗产业

投资、科技产业投资、重大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与经营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

交通、水务、能源、旅游、金融、农业资源开发和相关领域的投资；股权投资及

股权融资、供应链金融、财务顾问服务、资产管理，投融资管理与咨询、企业管

理与咨询；从事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和资本运作，参与土地管理。（以

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现变更为：公司经营范围是：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总

部管理；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融资咨询服务；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

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

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非融资担保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灌溉服务；土地整

治服务；住房租赁；棉花种植；水果种植；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创业空间

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自来水生产与供应；燃气经营；建设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牲畜饲养；

饮料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债券名称、简称及代码变更情况 

本次公司名称变更不涉及公司发行的债券名称、简称及代码的变更。 

3、更名后债权债务关系承继情况 

阿克苏地区绿色实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承接原阿克苏地区绿色实业开发有

限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原签署的相关法律文件对已发行的债券仍具有法律

效力，不再另行签署新的法律文件。 

截至公告日，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正在办理中。 

4、影响分析 

本次公司名称变更、注册资本变更、经营范围变更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

正常战略调整，不会对阿克苏地区绿色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

财务情况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海通证券作为“22阿克苏债 01/22绿色 01、22阿克苏债 02/22 绿色 02”债

券债权代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债权代理人职责，在获

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债权代理协议》等相关约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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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本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 

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及《债权代理协

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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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阿克苏地区绿色实业开发有限公

司涉及公司名称、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变更事项的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之盖

章页）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